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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6

樓中央區

承辦人：徐苡心

電話：02-27208889/1999轉2064

傳真：02-27203212

電子信箱：ta-a640060@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會決字第11001022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及其附件影本1份 (13762973_1100102248_1_ATTACH1.pdf)

主旨：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函以，訂定

「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

則」，自即日生效，並請依說明三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主計總處110年1月14日主會財字第1101500049A號函辦

理。

二、旨揭存管原則之訂定重點，其中規定紙本支出憑證，依下

列方式辦理者，其原件得免保存管理：

(一)採購案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方式支付予廠商或政府

採購卡發卡機構者。

(二)公用事業費款赴各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者。

(三)補（捐）助以外之非採購案有一定支付範圍及標準，且

有前端行政程序之相關資料可供查考者。

三、惟卷查本府為推動電子化核銷政策，並簡化內部審核作

業，前於108年12月11日以府授主會決字第1083014009號函

檔　　號:
保存年限:

5
建國中學 1100126

*MPAA11060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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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行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

審核作業應上傳憑證及文件」，其中該函之說明四略以：

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向非使用電子發

票廠商辦理採購所取得紙本支出憑證，其原件須黏存於

「紙本單據保管單」並送會計單位併同其他會計憑證保存

在案；準此，請各機關切實檢討採行電子化核銷作業所取

得紙本之支出憑證，其原件倘符合說明二得免保存管理之

情形者，自即日起免依上開規定辦理紙本支出憑證之存

管，以簡化相關作業程序。

四、檢附前開主計總處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副本：臺北市議會會計室（含附件）

（主計處代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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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地址：100214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2號

傳　　真：(02)23803933

聯 絡 人：呂政哲　(02)23803975

電子郵件：cchelu@dgbas.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主會財字第1101500049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09RM04991_1_151147199791.pdf)

主旨：訂定「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

則」，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行政院已訂定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作為各機

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之依據，為利機關取得紙本支

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時，其原件存管有一致性作業原則

可供遵循，爰訂定旨揭原則。

二、檢送「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

則」1份。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

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審計部、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副本：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

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00115

*AAAA11001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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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 

規定 說明 

一、為利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支付款項取得

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

存管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原

則。 

行政院已訂定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

作為各機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之依據，為利

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時，其原件

存管有一致性作業原則可供遵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各機關辦理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

理，應優先取得電子形式之憑證，

以利相關作業之進行。 

        各機關支付款項取得紙本之

支出憑證，為辦理電子化處理而轉

製為電子檔案者，該電子檔案為支

出憑證，其原件依檔案法相關規定

存管。 

一、各機關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辦

理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時，其支付款項所

取得之支出憑證為電子形式者，有利於相關作

業之進行，爰應儘量取得電子形式之憑證，如

公用事業(水電費、電信費、瓦斯費等)電子帳

單、非採購案匯款等證明文件等。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九十九年修正之機

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及修正說明

略以，非屬機關間之紙本來文，其紙本原件須

歸檔。另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

第八點訂定說明，各機關經費結報資料倘為紙

本形式者，其原件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前點第二項取得之紙本原件，依下

列方式辦理者，得免保存管理： 

（一）採購案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

方式支付廠商或政府採購卡發

卡機構者。 

（二）公用事業費款赴各事業營業處所

或代收機構繳納者。 

（三）補（捐）助以外之非採購案有一

定支付範圍及標準，且有前端行

政程序之相關資料可供查考者。 

一、為減省各機關存管紙本支出憑證原件之行政作

業，提高推動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意願，

茲從機關信證稽憑、內部控制及成本效益等面

向檢討各報支項目紙本原件得免保存管理之

條件。 

二、採購案：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五、十六點規定，

採購案均應檢附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作為支

出憑證。復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二點

規定，各機關支付款項，倘取得證明支付事

實之收據、統一發票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等

文件即可作為憑證。爰各機關採購案將所取

得紙本收據、發票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電子

化處理，並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支付廠

商者，以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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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明文件等即可證明支付廠商款項之事

實，故紙本收據、發票原件應無存管必要。 

（二）又查電子採購作業辦法規定，機關支付採購

價金得以政府採購卡為之。實務上係由發卡

機構將款項撥付廠商，再寄送對帳單向機關

請款。考量類此交易，依上開作業辦法第二

十條規定，機關須先與發卡機構簽訂契約，

後續不論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支付發卡

機構，均有相關支付軌跡可供查考，爰納入

紙本原件得免存管之範圍。 

（三）至同仁代墊及以預借方式先行取得款項後再

支付予廠商之案件，考量該等案件係由同仁

以現金等方式付款予廠商，非委託金融機構

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直接支付廠商，

存有一定風險，爰未納入紙本原件得免存管

之範圍。 

三、赴公用事業業者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水電

費、通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者，考量各該業者

已開立電子發票，機關如有事後稽憑查考需要

時，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辦理，

爰紙本繳費證明文件應無存管必要。 

四、非採購案：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七點規

定，採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

付者，得以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等之簽收

或證明文件作為憑證，免檢附紙本收據，無存

管紙本收據問題；至以現金方式支付，取得之

紙本收據，以及以匯款等方式支付，且依規定

須檢附其他支出憑證者，如有一定支付範圍及

標準，且有前端行政程序之相關資料可供查

考，考量其風險相對較小，爰規範原件得免保

存管理，說明如下： 

（一）有關機關辦理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

稿費、運動裁判費、規費、稅捐等項目以現

金支付者，考量係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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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有一

定支付範圍及標準、性質較為單純，且機關

可透由內部會議紀錄等資料確認是否有出

席會議等事實，如將紙本收據轉製為電子檔

案報支，當可確認支付事實，其風險應可控

制，事後如有稽憑需要，亦可查閱相關資料，

爰紙本原件得免存管。 

（二）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國內出

差旅費之住宿費應予檢據，惟考量上開要點

已訂有上限標準，且前端差假資料須經一定

行政程序，同仁掃描電子檔案報支，應足以

證明支付事實，事後如有必要可向旅館查

證，爰紙本原件得免存管。 

（三）另考量補（捐）助案件態樣較為複雜，且部

分補（捐）助民間團體案件，依稅捐稽徵法

第三十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為調查課稅資

料，得要求提出民間團體之支用單據，又現

行稅捐稽徵機關係以調閱正本為原則，爰不

納入紙本原件得免存管之範圍。 

四、各機關支出憑證之紙本原件須保存

管理者，應將其負責單位、作業方

式，以及轉製電子檔案與紙本原件

一致性之查核機制，納入依政府支

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編製

之作業手冊中載明。 

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第八點及訂

定說明略以，電子化處理之相關作業，應建立與維

持內部控制機制，各機關經費結報資料倘為紙本形

式者，應評估內部控制機制及成本效益，將與紙本

原件之真實性及後續查考等納入通盤考量。同要點

第九點並規定，各機關辦理電子化處理應彙編成作

業手冊。爰依上開規定於本點規範機關應將紙本原

件保存管理之負責單位、作業方式，以及轉製電子

檔案與原件一致性之查核機制，於作業手冊中載

明。 

五、各機關得在本原則所定範圍內，視

業務需要，自行訂定補充規定。 

為應機關業務管理需要，賦予機關得訂定補充規定

之彈性。 

 


